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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华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沃斯坦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江苏华星东方电力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市凌桥环保设备厂有限公司、山东永耀琦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新沃催化剂有限公司、北京青山绿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孝容、甄胜利、王道龙、徐亭、高希刚、吴浩仑、黄磊、秦焕

娣、刘瀛海、佘熠、彭纯、祁德祥、余仙敏、顾榴俊、蔡仕杰、罗培源、姬英华、钱明钢、

李伟、孟震、周刚、高玉萍、张海瑞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

京市白广路二条1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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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净化后烟气中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应满足 GB18484 和当地环保要求，同时应满足危险废物焚烧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的要求。

4.2 烟气净化系统应根据污染物排放指标、危险废物的成分和特性、焚烧工艺、烟气特性选择合理的

烟气处理工艺。

4.3 烟气净化工艺应根据污染物原始浓度、排放限值以及各种污染物脱除工艺的效率选择一种工艺或

几种同一脱除工艺进行组合；烟气净化系统应包含烟气骤冷、脱酸系统、除尘系统、活性炭吸附系统、

脱硝系统或脱硝除尘一体化技术等。环境敏感地区宜增设减轻白烟视觉污染的措施。

4.4 每套焚烧系统宜设置一套独立的烟气净化系统。

4.5 每套烟气净化生产线应单独设置烟气在线监测装置，监测点布置、监测仪表和数据处理及传输应

符合 HJ 75 和 HJ 76 规定要求，检测内容应符合 GB 18484 的规定，并应与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监控中心联网。

4.6 危险废物烟气热能利用装置出口烟气温度不应低于 500℃。

4.7 烟气净化系统应根据烟气特性采取防腐蚀措施；设备和管道表面温度超过 50℃时应保温，保温

应符合 GB 50264 的规定；设备和管道应根据粉尘含量和特性采取耐磨措施。

4.8 烟气净化系统宜纳入全厂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当烟气净化系统采用单独的可编程逻辑控制

器（PLC）控制时，重要的控制数据应上传至全厂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中，所有设备应能由分布式

控制系统（DCS）进行紧急停车。

4.9 应在骤冷塔、除尘器、湿法脱酸塔等重要设备进出口设置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控制数据的

检测装置。

4.10 烟气净化系统排气筒高度应符合 GB18484 规定，如有 2 套以上的烟气净化系统，可集中到一个

排气筒排放或采用多筒集合式排放，并在集中或合并前的各分管上设置采样孔。

5 烟气量及有害成分

5.1 烟气量及烟气温度

5.1.1 烟气净化系统入口设计烟气量宜以入炉的危险废物设计热值、入炉废物量及危险废物特性为基

准计算 。

5.1.2 烟气净化系统入口设计烟气温度宜采用最大连续运行工况下热能利用装置出口设计温度，不

应低于 500℃。

5.2 烟气中主要污染物成分

烟气中的污染物成分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氯化氢、氟化氢、氮氧化物和二噁英类物质及重金属。

6 烟气骤冷工艺

6.1 一般规定

6.1.1 烟气进入骤冷设备的温度应不低于 500℃，骤冷设备出口烟气温度应不大于 200℃。

6.1.2 烟气骤冷工艺应采用喷水直接冷却方式且干式运行；不应采取吸冷风方式冷却或间接冷却方

式。

6.1.3 骤冷塔宜采用立式结构，宜采用 1 支喷枪雾化冷却水，喷枪的雾化能力应能在焚烧炉 65%~150%

额定负荷条件下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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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骤冷工艺

6.2.1 工艺水水量应为焚烧炉额定负荷下烟气从 500℃降至 200℃时水量的 1.5 倍。

6.2.2 压缩空气供应能力和要求应能满足喷枪将水全部雾化的要求。

6.2.3 喷枪雾化后水的平均粒径不宜大于 80μm，单个最大颗粒不应大于 350μm。

6.2.4 进入喷枪内的水量应根据骤冷塔出口设定烟气温度自动调节。

6.2.5 骤冷塔应采取必要的防腐蚀措施。

7 脱酸工艺

7.1 一般规定

7.1.1 烟气脱酸工艺应根据污染物初始浓度、排放限值、各种工艺的脱除效率等因素选择一种或几种

工艺组合。

7.1.2 采用半干法脱酸工艺，脱酸后烟气中二氧化硫（SO2）、氯化氢（HCl）浓度及脱酸反应塔出口

烟气温度应与喷入脱酸反应塔内的中和剂的量连锁控制。

7.1.3 湿法脱酸应设置循环液定期排放、碱液补充和反应副产品的处理等设施。

7.2 半干法脱酸

7.2.1 半干法脱酸包括固定枪两相流喷雾法和机械旋转雾化法，系统包括中和剂制备及输送系统、脱

酸反应塔系统。

7.2.2 中和剂制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中和剂宜采用消石灰、碳酸氢钠或钠碱，中和剂贮罐容量应根据全厂用量、运输条件和供货

情况等因素确定；

b) 制浆粉料粒度和纯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浆液量、浆液浓度应根据烟气中酸性气体浓度、反应

效率和骤冷塔出口烟气温度确定；

c) 制浆系统应设置制浆槽和储浆槽；

d) 中和剂贮罐应设有破拱和抑尘装置；

e) 中和剂贮罐应有料位检测和计量装置。

7.2.3 中和剂输送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全厂中和剂浆液供应泵应不少于 2 台，其中 1 台备用，采用不溶于水的中和剂还应采取耐磨

措施；

b) 每台中和剂供应泵供浆量可单独供多条烟气净化线同时使用，且应留有一定余量，多余的浆

液通过回流管回流到储浆槽内，回流管上设稳压阀；

c) 当 1 台中和剂供应泵同时供应多台脱酸反应塔时，每台反应塔应单独配置 1 套中和剂调节装

置和背压回流管路。

7.2.4 脱酸反应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脱酸反应塔直径应根据烟气流量、停留时间、喷枪雾化体直径等因素综合考虑，雾化体应能

全部覆盖反应塔的截面，同时减少雾化体的交叉并避免雾化后的中和剂喷至脱酸反应塔壁；

b) 烟气在脱酸反应塔内的停留时间应大于中和剂中的水分完全蒸发所需要的时间且宜不小于

20 秒；

c) 脱酸反应塔应采用耐热、耐热膨胀材质，应具有防堵、防磨、防腐蚀措施，设置必要平台、

扶梯、观察孔和检修门；

d) 脱酸反应塔应设置烟气分布器；

e) 脱酸反应塔进口和出口应设置热膨胀补偿器。

7.2.5 脱酸反应塔出口烟气温度宜控制在高于烟气酸露点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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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机械旋转雾化脱酸应符合 DL/T 1967 规定。

7.3 干法脱酸

7.3.1 干法脱酸包括循环流化床（CFB）和增湿循环灰烟气脱酸(NID)等，系统包括中和剂制备及输送

系统、脱酸反应器系统、除尘器系统，其中增湿循环灰烟气脱酸还应包括增湿循环灰系统。

7.3.2 烟气循环流化床（CFB）脱酸工艺应符合 DL/T 1967 规定。

7.3.3 增湿循环灰烟气脱酸(NID) 应符合 DL/T 1967 规定。

7.3.4 干粉喷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干粉喷射宜采用消石灰、碳酸氢钠中和剂；

b) 采用消石灰中和剂，应符合 DL/T 1967 规定；

c) 采用碳酸氢钠中和剂，纯度不应小于 90%，成品细度宜在 200 目以下，含水量应小于 2%；

d) 碳酸氢钠中和剂仓有效储存量应根据全厂用量、运输条件和供货情况确定，宜采用全厂最大连

续工况（MCR）运行条件下 3d～5d 的消耗量，并对储仓采取防潮措施；

e）粉体喂料器系统应根据粉体流动性、压缩性、磨损性、受潮性等因素选择。

7.4 湿法脱酸

7.4.1 湿法脱酸系统应包括碱液制备存储和供应系统、降温吸收反应系统、废水预处理系统；

7.4.2 湿法脱酸宜与半干法脱酸和（或）干法脱酸组合使用。

7.4.3 湿法脱酸系统喷淋液宜采用氢氧化钠片碱或高浓度氢氧化钠溶液制备。

7.4.4 碱液制备存储和供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碱液存储和供应系统宜采用多台炉公用制设置，系统由卸碱泵、碱液罐、碱液输送泵、碱液

稀释罐、碱液搅拌泵和碱液计量泵等组成，碱液输送泵和计量泵应设置备用；

b) 碱液贮存装置、输送泵、管道、阀门等应采取防腐蚀措施；

c) 碱液罐的容量应根据全厂用量、运输条件和供货情况确定，宜采用全厂额定负荷运行条件下

4d～7d 的消耗量；

d) 两台碱液稀释罐一用一备，单台碱液稀释罐的容量不宜小于全厂湿法脱酸系统设计工况下 1d

的耗量；

e) 碱液罐、碱液输送泵和输送泵出口至碱液稀释泵之间的管道、阀门等应采用电伴热保温。

7.4.5 降温吸收反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降温吸收反应系统应包括降温塔、吸收塔、碱液喷淋、碱液循环系统及排污系统、烟气除雾、

事故烟气冷却等；

b) 吸收塔可采用喷淋塔或填料塔形式，宜采用玻璃钢或钢衬玻璃钢材质，吸收塔浆池与塔体为

一体结构；对干湿界面的入口烟道应采取耐高温防腐蚀措施；塔内设置喷淋层和除雾器；吸

收塔应设置液位计、盐度计、pH 计、温度、压力、压差等检测装置；

c） 吸收塔直径和高度应根据处理的烟气量确定，烟气在反应区域内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10s；

d） 填料塔内填料高度不应超过 3.5m，填料部分烟气阻力不宜大于 500Pa；

e） 喷淋层由分配管网和喷嘴组成，喷嘴应均匀分布喷淋量；

f） 碱液循环泵宜采用公用制设置，应至少设置 1 台备用；

g） 每台吸收塔宜设置两台排污泵，一用一备。

7.4.6 烟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湿法脱酸后，烟气排放温度应满足当地环评要求，环境敏感地区宜同时考虑减轻烟囱白烟视

觉污染的措施；

b) 烟气换热器的受热面均应采取防腐、防磨、防堵塞、防玷污等措施，与脱酸后烟气接触的壳

体应采取防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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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宜采用管式烟气/烟气换热器加热烟气，换热器漏风率应小于 0.1%，阻力不大于 2000Pa,换热

元件材质宜采用聚四氟乙烯（PTFE）；

d) 换热器本体及烟管应设置有效防腐蚀措施，烟道最低位置应设置疏水点。换热后烟气温度应

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经济运行指标确定，升温不宜低于 10℃。

7.4.7 脱酸废水应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8 活性炭吸附工艺

8.1 一般规定

8.1.1 活性炭吸附系统包括活性炭储仓、计量装置、输送装置、喷射装置等。

8.1.2 烟气中汞、铅、镉、铬、砷重金属和二噁英类物质的去除，宜采用活性炭吸附技术或其它成熟

可靠的新工艺。

8.2 吸附工艺

8.2.1 活性炭应采用气力输送。活性炭喷射点宜设置在袋式除尘器或一体化过滤设施入口前的烟道

内。活性炭输送管和喷嘴应采取耐腐蚀和耐磨损措施。

8.2.2 活性炭粉品质宜符合表 1 和表 2 的规定。

表 1 活性炭粉品质

项目 单位 数值

pH 5～7.5

灰分 ％ <8

水分 ％ ≤3

填充密度 kg/m
3

400～500

比表面积 m
2
/g ≥900

碘吸附值 ≥800

表 2 活性炭粉粒径

项目
粒径 mm

0.150 0.074 0.044 0.010

通过率% >97 >87 >72 >40

8.2.3 活性炭仓的有效储存量应根据全厂用量、运输条件和供应情况确定，宜控制在全厂最大连续工

况（MCR）运行条件下 3d～7d 的消耗量。

8.2.4 每条焚烧线应单独设置活性炭供应装置和计量装置。

8.2.5 宜采用压缩空气输送活性炭。

8.2.6 活性炭喷射系统应采用单元制，喷射应连续、均匀。

8.2.7 活性炭储藏室应具有防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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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尘工艺

9.1 一般规定

9.1.1 除尘宜采用袋式除尘器、湿式电除尘装置或一体化过滤设施，应根据烟气排放限值选择一种或

几种工艺组合，采用一种工艺时应采用袋式除尘器或一体化过滤设施，不应单独采用湿式电除尘装置。

9.1.2 袋式除尘器本体设计应符合 HJ 2012 的规定，静电除尘装置应符合 DL/T 1589 的规定。

9.1.3 根据烟气成分、含尘量、温度、流量、颗粒物性质、颗粒物粒度分布等因素选取袋式除尘器的

滤料。

9.1.4 除尘器不应设置旁路。

9.1.5 飞灰输送应采用密闭式机械输送和（或）气力输送，不得采用人力和敞开式容器。

9.2 袋式除尘器

9.2.1 袋式除尘器入口温度应高于烟气露点 10℃～20℃，且不高于滤料连续使用的最高耐温限值。

9.2.2 袋式除尘器滤料基布宜采用聚四氟乙烯（PTFE），并用聚四氟乙烯（PTFE）覆膜。

9.2.3 袋式除尘器过滤速度应根据烟气和颗粒物的理化性质、除尘器入口颗粒物浓度、除尘器压力降、

清灰方式、有害物质排放浓度及滤料特性等确定，不宜高于 0.9m/min。

9.2.4 袋式除尘器宜设置独立过滤仓室，各过滤仓室进、出口应设置切换阀门，并具有自动和手动、

阀位识别、流向指示等功能。

9.2.5 袋式除尘器每个仓室宜设置压差检测装置。

9.2.6 袋式除尘器清灰方式应采用压差控制和定时控制模式，并可相互转换。

9.2.7 袋式除尘器灰斗、卸灰设备和输灰设备应采用电伴热装置，不宜采用蒸汽伴热。

9.2.8 袋式除尘器净气室内表面应做防腐蚀处理。

9.2.9 新建袋式除尘器、批量更换滤袋后或长期停运的除尘器，在除尘器热态运行前应对滤袋预喷涂。

9.2.10 袋式除尘器启动运行前应进行气密性试验，漏风率应小于 3%。

9.3 湿式电除尘装置

9.3.1 湿式电除尘装置主要包括烟气系统、收集系统、排污系统和电控系统。

9.3.2 直接与烟气接触的湿式电除尘装置所用材质应能满足防腐蚀要求。

9.3.3 湿式电除尘装置应设置气流均布装置，用均方根差评定除尘装置入口断面气流分布均匀性，均

方根差宜不大于 0.15。气流分布系数测试方法和均方根差计算方法应符合 JB/T 7671 的规定。

9.3.4 收集极应采用整体结构，表面平整、无机械性划痕。

9.3.5 收集极应保证导电层接地良好，接地电阻应小于 2Ω。

9.3.6 收集区域内烟气流速可取 1m/s~4m/s 。

9.3.7 收集极应有防止烟气短路的措施；收集极同极间距宜为 300mmm~400mm。

9.3.8 放电极应采用导电性能优良的材质，满足高压放电要求；应采用起晕电压低、不易积灰的极线

型式。

9.3.9 放电极应有防摆动设置，摆动幅度不应大于±3mm。

9.3.10 电瓷绝缘箱应具有防结露结垢措施，可采取电加热、热风加热等方式。

9.3.11 喷淋装置的水源宜采用厂区工艺用水，水质应满足 JB/T 11638。

9.3.12 排污系统管路应设置水封装置；排出的污水应进行达标处理。

9.3.13 湿式电除尘装置的高压电源应符合 HJ/T 320 和 JB/T 11074 规定。

9.3.14 高压开关柜、高压整流变压器室等应设置安全联锁装置。

9.3.15 湿式电除尘装置的控制系统宜统一纳入全厂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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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 还原剂制备系统氨流量应连续、稳定供应，并满足负荷波动时对氨供应量调整的响应要求。

10.2.12 氨喷入方式宜包括混流或直接喷射，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宜采用格栅式或涡流式喷氨方式，

在条件允许时亦可采用直接喷射方式。

10.2.13 催化反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催化剂的形式可选择蜂窝式、板式、波纹板式等,应根据烟气工况、脱硝效率等因素确定催化

剂形式、催化剂中原材料的成份、活性及催化剂用量；

b) 催化剂应制成模块，各层模块规格统一、具有互换性，模块壳体应采用钢结构框架，并便于

运输、安装和起吊；

c) 催化剂模块应采取防止烟气短路的密封措施，密封寿命不低于催化剂的寿命；

d) 催化剂模块壳体、支撑件应采取防腐措施。

10.2.14 脱硝反应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脱硝反应器内催化剂迎面平均烟气流速应符合催化剂的性能要求，宜为 4m/s～6m/s；

b) 脱硝反应器入口烟道应设导流板，出口应设收缩段，倾斜角度应避免积灰。反应器侧壁催化

剂部位应设置催化剂装载门和人孔；

c) 催化剂上部应设置烟气均流装置；

d) 反应器应设检修起吊装置；

e) 催化剂出口应设置氨气分布监测口；

f) 每层催化剂入口宜设置吹灰装置，吹灰装置可选用声波、蒸汽或多种联合吹灰方式。

10.2.15 辅助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烟气温度低于酸露点温度时，烟气-烟气换热器内所有与烟气接触面的材质应选用聚四氟乙烯

（PTFE）；

b) 稀释空气宜从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反应器出口引出，稀释风机宜采用离心风机,稀释空气 催化䛢器择置 流人块 应 口，原材均 能要气调蒸释空氨流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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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尿素溶液应喷射在 900℃～1100℃区域，氨水溶液应喷射在 850℃～1050℃区域；

b) 喷射器应有承受反应区域最高温度的冷却保护措施；

c) 固定式喷射器应设置冷却风装置；伸缩式喷射器应在不使用时退出焚烧炉；

d) 应根据炉膛截面、高度等几何尺寸进行喷射系统的设计，使还原剂与烟气达到充分均匀混合；

e) 还原剂喷射系统应采用压缩空气雾化；

f) 喷射器喷头应选用锥形、扇形或多种形式的组合喷嘴，喷射面积宜覆盖烟气截面；

g) 应根据焚烧炉的结构，确定喷射器伸入炉内的长度。

10.4 脱硝除尘一体化

10.4.1 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具有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SCR）和除尘功能，还原剂应符合 10.2.8 和

10.2.9 的规定。

10.4.2 一体化装置包括高温复合滤筒一体化装置和复合滤料一体化装置 2 种。

10.4.3 高温复合滤筒入口烟气温度应不小于 180℃，复合滤料入口烟气温度应在 150℃~200℃之间。

10.4.4 还原剂应用压缩空气雾化后喷入一体化装置前的直管烟道内。

10.4.5 一体化装置应采用压缩空气脉冲清灰。

10.4.6 应根据烟气和颗粒物的理化性质、除尘器入口颗粒物浓度、除尘器压力降、清灰方式、有害物

质排放浓度及滤料特性等确定一体化装置的过滤速度，烟气在过滤层中的停留时间应不小于 1s。
10.4.7 一体化装置应设置独立过滤仓室，各过滤仓室进、出口应设置切换阀门，并具有自动和手动、

阀位识别、流向指示等功能。

10.4.8 一体化装置的差压检测、清灰方式同袋式除尘器。

10.4.9 一体化装置启动运行前应进行气密性试验，漏风率应小于 2%。

10.4.10 新建一体化装置或批量更换高温复合滤筒或复合滤料后，在一体化装置热态运行前应对滤筒或滤料

预喷涂。

11 保温和飞灰输送

11.1 保温

11.1.1 烟气净化系统设备和管道应采取保温措施，保温要求应符合 GB50264 规定。

11.1.2 脱硝用尿素溶液输送设备、管道和阀门应采取伴热和保温措施。

11.2 飞灰输送

11.2.1 飞灰输送应采用密闭式机械输送和（或）气力输送；采用湿法脱酸时，应将飞灰从污水中有

效分离，污水应处理达标。

11.2.2 气力输送接收装置可为飞灰储仓（罐），应在仓（罐）顶设袋式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的过滤

风速应小于 0.5m/min

11.2.3 飞灰输送管应以水平方向进入飞灰仓（罐），且位于飞灰仓（罐）的上部。

11.2.4 飞灰仓（罐）顶部应有不小于 1.5m 的气体缓冲空间。

12 烟气污染物在线监测

12.1 烟气污染物监测装置应符合 GB/T 16157、HJ 836 和 HJ 75 的规定。

12.2 在线监测内容应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氯化氢、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氧气、烟气流量、温

度、压力、氨气、氟化氢，且应连续运行。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结果应与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联网。

12.3 安装烟气在线监测装置的位置应满足检测仪表对直管段长度要求，符合 HJ 75 和 HJ 76 的规定。



DL/T 2428-2021

10


